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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校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督查工作的通知
  
各学院党委，校党委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根据中央和省委对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工作督促检查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深化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工作，深入了解基层党支部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情况，学校经研究，决定从本周四开始对全校所有基层党支部进行随机抽检督查。 
一、督查对象 
每个院级党组织随机抽查不少于2个党支部，其中1个为校领导或院级党组织负责人所在支部。 
二、督查内容 
1、学习任务完成情况。着重了解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和《廉洁自律准则》《纪律处分条例》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情况；党员掌握“两学一做”基本知识情况；学习了解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情况。 
2、“三会一课”制度落实情况。着重了解有没有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会、党小组会，按时上好党课，以及开展“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为规范”、“学习系列讲话、强化‘四个意识’”大讨论情况和实际效果。 
3、问题查摆整改情况。着重了解党员、干部是否对照 “五查摆五强化”“七查摆七强化”要求，梳理列出存在问题，画像准不准、像不像，有没有边查边改；了解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、党组织按期换届、党费收缴等重点任务推进情况。 
4、推动实际工作情况。着重了解党支部结合实际，在服务学校改革发展、服务师生员工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情况；党员干部立足岗位、履职尽责，在践行宗旨、引领创新、担当作为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；开展“立家规、正家风”主题活动情况。 
5、党支部书记履职情况。着重了解支部书记履行《党支部工作指导手册》规定的10项职责、抓10项重点工作的情况。 
三、方式方法 
1、听取介绍。听取党支部书记关于学习教育开展情况、特色做法和问题建议的介绍。 
2、查阅资料。重点查阅“三会一课”记录、问题清单、党支部书记个人自学计划和“七一”党课讲稿等台账资料。 
3、个别访谈。随机个别访谈部分党员，了解参加学习教育情况。注意向群众了解情况，听取评价和意见。 
4、现场观摩。结合具体情况，有选择地参加部分党支部的学习讨论。 
特此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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